






民國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 

營 業 報 告 書

一、民國一○六年度營業狀況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1)銷售：106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1,611,421 仟元，較 105 年減少 5 %，其中 

包材銷售營收 1,504,431 仟元，約佔 93 %。 

(2)生產：106 年度無精簡型電腦製造業務。 

(二)營業成果彙總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6年度實績 

營 業 收 入 1,611,421  

營 業 成 本 淨 額 1,256,884  

營 業 毛 利 354,537  

營 業 費 用 306,110  

營 業 利 益 48,427  

營 業 外 收 支 淨 額 (9,377) 

稅 前 利 益 39,050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茲將本公司 106 年度收支概況比較及說明如下： 

收入方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6年 105年 成長率 

營  業  收  入 1,611,421 1,693,777 -5% 

營 業 外 收 入 3,149 30,879 -90% 

合  計 1,614,570 1,724,656 -6% 

支出方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6年 105年 成長率 

營 業 成 本 淨 額 1,256,884 1,329,061 -5% 

營  業  費  用 306,110 296,785 3% 

營 業 外 支 出 12,526 15,811 -21% 

合 計 1,575,520 1,641,657 -4% 

(四)營收結構分析：本公司 106 年度營收淨額為新台幣 1,611,421 仟元，依產品別核

計本公司各類產品營收淨額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金  額 比 重 

包裝材料 1,504,431 93% 

雲端服務 106,990 7% 

合 計 1,611,421 100% 

負責人:江文容 經理人:江文容 主辦會計:周筠庭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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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106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

之議案，復經本監察人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219條之規定繕具報

告。 

敬請鑒核 

此    致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7年股東常會

美美金屬工業(股)公司代表人 

監察人：徐俐真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2 9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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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106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

之議案，復經本監察人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219條之規定繕具報

告。 

敬請鑒核 

此    致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7年股東常會

美美金屬工業(股)公司代表人 

監察人：李丁文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2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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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106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

之議案，復經本監察人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219條之規定繕具報

告。 

敬請鑒核 

此    致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7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曾正堅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2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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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107)財審報字第 17003542 號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變動表、個體現金

流量表，以及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包含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狀況，暨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 月 1日至 12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績效及個

體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

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段

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

規範，與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

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6 年度

個體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

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6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三、民國 106 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暨財務報表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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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帳款減損之估計 

事項說明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應收帳款之會計政策、減損評估之會計估計及假設及減損相

關說明，請詳附註四(六)、五(二)及六(三)。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評估應收帳款減損，係個別評估應收帳款回收之可能性；該

評估過程受多項因素影響，如：客戶之財務狀況、公司內部信用評等、歷史交易記錄等，

此等可能影響客戶付款能力之因素評估，常涉及管理階層主觀判斷並具高度估計不確定

性，導致衡量結果影響重大，因此本會計師將應收帳款減損之估計列為重要查核事項之

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開關鍵查核事項所敘明之特定層面已執行之查核程序彙總說明如下： 

1. 瞭解及評估信用風險管理及應收帳款減損評估之相關政策及內部控制。

2. 評估管理階層個別評估應收帳款回收可能性之合理性。

3. 抽樣管理階層個別認定之重大應收帳款減損，複核管理階層提供之評估佐證文件。

4. 抽樣金額重大之應收帳款，驗證其期後收款之情形。

5. 針對期後尚未收款且金額重大之應收帳款，取得管理階層提供之評估明細，並討論其

減損提列之適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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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之評價 

事項說明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及假設與備抵跌價損失之說

明，請詳附註四(九)、五(二)及六(四)。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包裝材料及雲端服務之電腦硬體軟體之進

出口買賣業務，期末存貨評價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者衡量，逐一針對各存貨料號

辨認淨變現價值，比較其與成本間孰低之金額，同時輔以個別辨認過時毀損之存貨可使

用狀況，據以提列跌價損失。考量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存貨及其備抵跌價損失金額對

財務報表影響重大，且存貨跌價於資產負債表日之淨變現價值必須運用判斷及估計決

定，因此本會計師將存貨跌價損失列為重要查核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開關鍵查核事項所敘明之特定層面已執行之查核程序彙總說明如下： 

1.瞭解及評估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對存貨備抵跌價損失所採用之內部控制程序及提

列政策。

2.取得存貨之淨變現價值評估報表，瞭解其計算邏輯，核對相關帳載記錄，並抽樣測試

淨變現價值之來源資料。

3.取得管理階層個別辨認後之過時或毀損存貨項目之明細，檢視其相關佐證文件並核對

帳載記錄。

4.瞭解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倉儲管理之流程、檢視其年度盤點計畫並參與年度存貨盤

點之監盤，以評估管理階層區分及管控過時陳舊存貨之有效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

報表，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表未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

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新

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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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

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中

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

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錯誤或舞弊。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

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

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

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

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

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

其目的非對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新洲

全球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

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

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

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

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

能力。

5.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表

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

對個體財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個體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

責形成個體財務報表之查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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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

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中

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

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6 年度

個體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

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

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林一帆 

會計師  

翁世榮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金管證審字第 1030048544 號 
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88)台財證(六)第 95577 號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2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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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2  月  31  日   105  年  12  月  31  日  
資    產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六(一) $ 198,732 13   $ 207,631 13

1150 應收票據淨額 六(二)及八 115,054 8 111,455 7

1160 應收票據－關係人淨額 七 6 - 535 -

1170 應收帳款淨額 六(三) 309,232 20 313,173 19

1180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額 七 677 - 674 -

1220 本期所得稅資產 1,472 - - -

130X 存貨 六(四) 53,055 4 56,834 4

1410 預付款項 2,050 - 1,203 -

1470 其他流動資產 七及八 4,512 - 104,965 6

11XX 流動資產合計 684,790 45 796,470 49

非流動資產

155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六(五) 103,682 7 101,808 6

16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六(六)及八 716,406 47 723,039 44

1840 遞延所得稅資產 六(二十) 3,563 - 1,515 -

1900 其他非流動資產 八 14,814 1 11,712 1

15XX 非流動資產合計 838,465 55 838,074 51

1XXX 資產總計 $ 1,523,255 100   $ 1,634,544 100

(續 次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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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2  月  31  日   105  年  12  月  31  日  
負債及權益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 六(七) $ 170,000 11   $ 60,000 4

2150 應付票據 123,481 8 120,848 7

2160 應付票據－關係人 七 26,009 2 24,346 2

2170 應付帳款 112,840 7 109,640 7

2180 應付帳款－關係人 七 43,961 3 56,688 3

2200 其他應付款 56,380 4 45,468 3

2220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 七 2,816 - 1,740 -

2230 本期所得稅負債 - - 1,504 -

2300 其他流動負債 六(八)(九)及八 22,516 1 212,986 13

21XX 流動負債合計 558,003 36 633,220 39

非流動負債

2540 長期借款 六(九)及八 247,770 16 310,000 19

2570 遞延所得稅負債 六(二十) - - 461 -

2600 其他非流動負債 六(五) 6,212 1 2,547 -

25XX 非流動負債合計 253,982 17 313,008 19

2XXX 負債總計 811,985 53 946,228 58

權益

股本 六(十一)

3110 普通股股本 592,035 39 592,035 36

資本公積 六(十二)

3200 資本公積 53,302 3 68,103 4

保留盈餘(累積盈虧) 六(十三)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31,185 2 40,231 3

3350 未分配盈餘(待彌補虧損) 38,756 3  ( 9,046 ) ( 1 )

其他權益

3400 其他權益 ( 4,008 ) -  ( 3,007 ) -

3XXX 權益總計 711,270 47 688,316 42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

諾

九

重大之期後事項 十一

3X2X 負債及權益總計 $ 1,523,255 100   $ 1,634,54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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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度   105  年  度  
項目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  六(十四)及七  $ 1,418,201  100   $ 1,384,851  100  

5000 營業成本  六(四)(十

八)(十九)及七 ( 1,085,450 ) ( 76 ) ( 1,045,187 ) ( 76 ) 

5900 營業毛利 332,751  24  339,664  24  

營業費用  六(十八)(十九) 

6100 推銷費用 ( 251,311 ) ( 18 ) ( 236,498 ) ( 17 ) 

6200 管理費用 ( 33,308 ) ( 2 ) ( 32,737 ) ( 2 ) 

6000 營業費用合計 ( 284,619 ) ( 20 ) ( 269,235 ) ( 19 ) 

6900 營業利益 48,132  4  70,429  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010 其他收入  六(十五)及七 2,231  -  24,201  2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六(十六)及七 ( 3,158 ) -  ( 4,121 ) -  

7050 財務成本  六(十七) ( 8,014 ) ( 1 ) ( 9,674 ) ( 1 ) 

707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

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

之份額 

 六(五) 

( 141 ) -  2,164  -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 9,082 ) ( 1 ) 12,570  1  

7900 稅前淨利 39,050  3  82,999  6  

7950 所得稅費用  六(二十) ( 294 ) -  ( 605 ) -  

8200 本期淨利  $ 38,756  3   $ 82,394  6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

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

算之兌換差額 ( $ 1,001 ) -  ( $ 8,072 ) ( 1 )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37,755  3   $ 74,322  5  

每股盈餘  六(二十一)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 0.65   $ 1.39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 0.65   $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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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39,050 $ 82,999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之淨利益 六(十六) - ( 281 )
 呆帳費用 20,521 348 
 備抵銷貨退回及折讓迴轉數 六(三) - ( 106 )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損益之份額 六(五) 141 ( 2,164 )
 處分投資利益 六(十六)及七 - ( 213 )
 折舊費用 六(六)(十八) 8,063 7,911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六(十六) ( 394 )  ( 642 )
 攤銷費用 95 123 
 利息收入 六(十五) ( 1,090 )  ( 2,707 )
 利息費用 六(十七) 8,014 9,674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 10,209 
 應收票據 ( 22,716 )  ( 23,800 )
 應收票據－關係人淨額 529 250 
 應收帳款 2,537 ( 39,171 )
 應收帳款-關係人 ( 3 )  ( 312 )
 存貨 3,779 ( 16,881 )
 預付款項 ( 847 )  ( 244 )
 其他流動資產 26,211 4,473 
 其他非流動資產 ( 129 )  ( 97 )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票據 2,633 ( 7,957 )
 應付票據－關係人 1,663 ( 4,465 )
 應付帳款 3,200 27,370 
 應付帳款-關係人 ( 12,727 ) 686 
 其他應付款 10,912 10,847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 1,076 ( 7,149 )
 其他流動負債 ( 719 ) 2,705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89,799 51,406 
    收取之利息 1,090 2,707 
    支付之利息 ( 5,908 )  ( 7,148 )
    本期支付所得稅 ( 5,779 )  ( 11,629 )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79,202 35,336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子公司 六(五)及七 - ( 70,000 )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六(六)(二十二) ( 1,637 )  ( 17,912 )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601 854 
  其他非流動資產增加數 ( 3,068 )  ( 5,551 )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價款 六(二十二) 74,242 -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70,138 ( 92,609 )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減少) 110,000 ( 110,000 )
  償還長期借款 ( 50,000 ) -

  其他非流動負債增加數 649 837 
  資本公積配發現金 六(十三) ( 14,801 ) -

  償還應付公司債 ( 204,087 )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158,239 )  ( 109,163 )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數 ( 8,899 )  ( 166,436 )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07,631 374,067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198,732 $ 207,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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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107)財審報字第 17003984 號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簡稱「新洲集團」）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綜合

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含重大會計政策

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

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新洲集團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狀

況，暨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

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

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

規範，與新洲集團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

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新洲集團民國 106 年度財務報表之查

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

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新洲集團民國 106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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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帳款減損之估計 

事項說明 

新洲集團應收帳款之會計政策、減損評估之會計估計及假設及減損相關說明，請詳

附註四(七)、五(二)及六(三)。 

新洲集團評估應收帳款減損，係個別評估應收帳款回收之可能性；該評估過程受多

項因素影響，如：客戶之財務狀況、公司內部信用評等、歷史交易記錄等，此等可能影

響客戶付款能力之因素評估，常涉及管理階層主觀判斷並具高度估計不確定性，導致衡

量結果影響重大，因此本會計師將應收帳款減損之估計列為重要查核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開關鍵查核事項所敘明之特定層面已執行之查核程序彙總說明如下： 

1. 瞭解及評估信用風險管理及應收帳款減損評估之相關政策及內部控制。

2. 評估管理階層個別評估應收帳款回收可能性之合理性。

3. 抽樣管理階層個別認定之重大應收帳款減損，複核管理階層提供之評估佐證文件。

4. 抽樣金額重大之應收帳款，驗證其期後收款之情形。

5. 針對期後尚未收款且金額重大之應收帳款，取得管理階層提供之評估明細，並討論其

減損提列之適足性。

存貨備抵跌價損失之評估 

事項說明 

新洲集團存貨之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及假設與備抵跌價損失之說明，請詳附註四 

(十)、五(二)及六(四)。 

新洲集團主要營業項目為包裝材料及雲端服務之電腦硬體軟體之進出口買賣業務，

期末存貨評價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者衡量，逐一針對各存貨料號辨認淨變現價

值，比較其與成本間孰低之金額，同時輔以個別辨認過時毀損之存貨可使用狀況，據以

提列跌價損失。考量新洲集團存貨及其備抵跌價損失金額對財務報表影響重大，且存貨

跌價於資產負債表日之淨變現價值必須運用判斷及估計決定，因此本會計師將存貨跌價

損失列為重要查核事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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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開關鍵查核事項所敘明之特定層面已執行之查核程序彙總說明如下： 

1. 瞭解及評估新洲集團對存貨備抵跌價損失所採用之內部控制程序及提列政策。

2. 取得存貨之淨變現價值報表，瞭解其計算邏輯，核對相關帳載記錄，並抽樣測試淨

變現價值之來源資料。

3. 取得管理階層個別辨認後之過時或毀損存貨項目之明細，檢視其相關佐證文件並核

對帳載記錄。

4. 瞭解新洲集團倉儲管理之流程、檢視其年度盤點計畫並參與年度存貨盤點之監盤，

以評估管理階層區分及管控過時陳舊存貨之有效性。

其他事項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 106 年度及 105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計

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

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

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

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新洲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相

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新洲集團或停止

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新洲集團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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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

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中

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

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錯誤或舞弊。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

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

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

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

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

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

其目的非對新洲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新洲

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

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

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

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

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新洲集團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表

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表表

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

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

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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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中

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

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新洲集團民國 106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

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

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林一帆 

會計師  

翁世榮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金管證審字第 1030048544 號 
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88)台財證(六)第 95577 號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2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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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2  月  31  日   105  年  12  月  31  日  
資    產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六(一) $ 247,623 16   $ 259,672 15

1150 應收票據淨額 六(二)及八 152,083 10 145,836 9

1160 應收票據－關係人淨額 七 6 - 535 -

1170 應收帳款淨額 六(三) 345,174 22 373,220 22

1180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額 七 1,286 - 1,162 -

1220 本期所得稅資產 1,472 - - -

130X 存貨 六(四) 55,143 3 62,634 4

1410 預付款項 2,073 - 1,486 -

1470 其他流動資產 七及八 9,186 1 109,672 6

11XX 流動資產合計 814,046 52 954,217 56

非流動資產

16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六(五)及八 717,437 46 725,046 43

1840 遞延所得稅資產 3,563 1 1,515 -

1900 其他非流動資產 八 17,153 1 14,195 1

15XX 非流動資產合計 738,153 48 740,756 44

1XXX 資產總計 $ 1,552,199 100   $ 1,694,973 100

(續 次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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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2  月  31  日   105  年  12  月  31  日  
負債及權益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 六(六) $ 170,000 11   $ 60,000 4

2150 應付票據 123,481 8 120,848 7

2160 應付票據－關係人 七 26,009 2 24,346 1

2170 應付帳款 120,639 8 119,119 7

2180 應付帳款－關係人 七 67,133 4 105,539 6

2200 其他應付款 58,053 4 47,102 3

2220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 七 2,816 - 2,255 -

2230 本期所得稅負債 - - 1,504 -

2300 其他流動負債 六(七)(八)及八 23,183 1 214,287 13

21XX 流動負債合計 591,314 38 695,000 41

非流動負債

2540 長期借款 六(八)及八 247,770 16 310,000 18

2570 遞延所得稅負債 - - 461 -

2600 其他非流動負債 1,845 - 1,196 -

25XX 非流動負債合計 249,615 16 311,657 18

2XXX 負債總計 840,929 54 1,006,657 59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六(十)

3110 普通股股本 592,035 38 592,035 35

資本公積 六(十一)

3200 資本公積 53,302 3 68,103 4

保留盈餘(累積盈虧) 六(十二)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31,185 2 40,231 2

3350 未分配盈餘(待彌補虧損) 38,756 3  ( 9,046 ) -

其他權益

3400 其他權益 ( 4,008 ) -  ( 3,007 ) -

31XX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

計 711,270 46 688,316 41

3XXX 權益總計 711,270 46 688,316 41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

諾

九

重大之期後事項 十一

3X2X 負債及權益總計 $ 1,552,199 100   $ 1,694,97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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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度   105  年  度  
項目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  六(十三)及七  $ 1,611,421  100   $ 1,693,777  100  

5000 營業成本  六(四)及七 ( 1,256,884 ) ( 78 ) ( 1,329,061 ) ( 78 ) 

5900 營業毛利 354,537  22  364,716  22  

營業費用  六(十七) 

6100 推銷費用 ( 267,252 ) ( 17 ) ( 256,160 ) ( 15 ) 

6200 管理費用 ( 38,858 ) ( 2 ) ( 40,625 ) ( 3 ) 

6000 營業費用合計 ( 306,110 ) ( 19 ) ( 296,785 ) ( 18 ) 

6900 營業利益 48,427  3  67,931  4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010 其他收入  六(十四) 2,925  -  25,725  2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六(十五)及七 ( 4,290 ) -  ( 5,009 ) -  

7050 財務成本  六(十六) ( 8,012 ) ( 1 ) ( 9,677 ) ( 1 ) 

706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

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  -  4,029  -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 9,377 ) ( 1 ) 15,068  1  

7900 稅前淨利 39,050  2  82,999  5  

7950 所得稅費用  六(十九) ( 294 ) -  ( 605 ) -  

8200 本期淨利  $ 38,756  2   $ 82,394  5  

其他綜合損益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

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

算之兌換差額 ( $ 1,001 ) -  ( $ 8,072 ) ( 1 ) 

8300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 $ 1,001 ) -  ( $ 8,072 ) ( 1 )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37,755  2   $ 74,322  4  

淨利歸屬於： 

8610 母公司業主  $ 38,756  2   $ 82,394  5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8710 母公司業主  $ 37,755  2   $ 74,322  4  

每股盈餘  六(二十)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 0.65   $ 1.39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 0.65   $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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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39,050  $ 82,999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之淨利益  六(十五) -  ( 281 ) 
 呆帳費用提列(轉列收入)數 20,638  ( 1,149 ) 
 備抵銷貨退回及折讓迴轉數  六(三) -  ( 106 )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  ( 4,029 ) 
 處分投資利益  六(十五)及七 -  ( 213 ) 
 折舊費用  六(六)(十八) 8,656 8,759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六(十六) ( 224 )  ( 631 ) 
 攤銷費用  六(十八) 255 267 
 利息收入 ( 1,271 )  ( 2,736 ) 
 利息費用  六(十七) 8,012 9,677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 10,209 
   應收票據淨額 ( 25,364 )  ( 36,732 ) 
   應收票據－關係人淨額 529 250 
   應收帳款 26,525 8,246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額 ( 124 )  ( 77 ) 
   存貨 7,491  ( 10,267 ) 
   預付款項 ( 587 )  ( 385 ) 
   其他流動資產 26,206 2,880 
   其他非流動資產 ( 168 )  ( 275 )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票據 2,633  ( 7,957 ) 
   應付票據－關係人 1,663  ( 4,465 ) 
   應付帳款 1,520 23,367 
   應付帳款-關係人 ( 38,406 )  ( 15,287 ) 
   其他應付款 10,951 3,595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561  ( 7,274 ) 
   其他流動負債 ( 1,353 ) 2,134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87,193 60,519 
   收取之利息 1,271 2,736 
   支付之利息 ( 5,906 )  ( 7,151 ) 
   本期支付所得稅 ( 5,779 )  ( 11,630 )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76,779 44,474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六(五) -  ( 70,000 )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六(六) ( 1,675 )  ( 18,070 )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869 863 
  其他非流動資產增加數 ( 3,045 )  ( 7,839 )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價款 74,242 -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70,391  ( 95,046 )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減少) 110,000  ( 110,000 ) 
  償還長期借款 ( 50,000 ) - 
  其他非流動負債增加數 649 837 
  償還應付公司債 ( 204,087 ) - 
  資本公積配發現金  六(十三) ( 14,801 )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158,239 )  ( 109,163 )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 980 )  ( 7,886 )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數 ( 12,049 )  ( 167,621 )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59,672 427,293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247,623  $ 259,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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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四、民國 106 年度盈餘分配表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06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0 

加：106 年度稅後淨利 38,755,708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3,875,571)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4,008,306)

106 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30,871,831 

分配盈餘如下：(截至 107.3.20 止可參與權利分派之股數計 59,203,515 股)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 0.35 元) (20,721,230)

106 年度期末未分配盈餘 10,150,601 

董事長：江文容   經理人：江文容    會計主管：周筠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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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五、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須將資金貸與他人

(以下簡稱借款人)時，須依照本作業程

序辦理。本程序如有未盡事宜，另依相

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需將資金貸與他人

(以下簡稱借款人)時，需依照本作業程

序辦理。本程序如有未盡事宜，另依相

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修正文字 

第二條 資金貸與對象及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

對象之限額 

一、依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除有下

列各款情形外，本公司之資金不

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或行號；前述所稱業務往來係指

與本公司有進貨或銷貨行為者。

(二)與本公司有短期融通資金必

要之公司或行號。融資金額不得

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四

十。前述所稱短期，係指一年或

一營業週期 (以較長者為準) 之

期間。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

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三)公開發行公司直接或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

司間，從事資金貸與，依下列第

三項第三款之規定辦理。 

二、資金貸與總額 

資金貸與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

值之百分之四十。淨值以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表所載為準。 

三、資金貸與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或行號者，貸與總金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五為限；個

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最近一

年度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

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

貨金額孰高者。 

(二)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必

資金貸與對象及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

對象之限額 

一、依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除有下

列各款情形外，本公司之資金不

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或行號；前述所稱業務往來係指

與本公司有進貨或銷貨行為者。 

(二)與本公司有短期融通資金必

要之公司或行號；前述公司或行

號係以本公司持股達 20﹪以上之

公司或行號，且因業務需要而有

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為限。融

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

百分之四十。前述所稱短期，係

指一年或一營業週期 (以較長者

為準) 之期間。融資金額係指本

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三)公開發行公司直接或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

司間，從事資金貸與，依下列第

三項第三款之規定辦理。 

二、資金貸與總額 

資金貸與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

值之百分之四十。淨值以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表所載為準。 

三、資金貸與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或行號者，貸與總金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最近

一年度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

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

銷貨金額孰高者。 

(二)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必

配合公司實務運

作之需求，刪除

短期融通資金必

要須以本公司持

股達 20﹪以上之

公司或行號之相

關規定 

修正資貸限額 

修正資貸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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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要之公司或行號者，貸與總金額

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三

十五為限；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

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三十五為

限。 

(三)公開發行公司直接或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

司間，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二

項之規範，且不受第三條之限

制，其貸與金額、貸與期限及計

息方式依各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管理辦法訂定之。且其融通期間

以兩年為限。但得經該公司董事

會通過展延，展延最長不得超過

四年。 

要之公司或行號者，貸與總金額

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

十為限；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為限。 

(三)公開發行公司直接或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

司間，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二項

之規範，且不受第三條之限制，其

貸與金額、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依

各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管理辦法

訂定之。且其融通期間以兩年為

限。但得經該公司董事會通過展

延，展延最長不得超過四年。 

第十三條 本作業程序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

月十二日 

第一次修訂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

日，第二次修訂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四

日，第三次修訂民國一OO年五月二十七

日，第四次修訂民國一0二年六月四

日，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六月二

十五日。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六

月十九日。 

本辦法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

二日 

第一次修訂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

日，第二次修訂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四

日，第三次修訂民國一OO年五月二十七

日，第四次修訂民國一0二年六月四

日，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六月二

十五日。 

修正文字，增列

修訂次數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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